
证券代码：

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2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收到监事

蒋小琴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其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蒋小琴女士辞职

后将不在公司任职。

本公司监事会现由

3

名监事组成，根据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

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3

名的，在选举出的新任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即上述人员的辞职申请在新任监事当选后方才生效。

监事会对蒋小琴女士担任本公司职工监事期间所开展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1

月

9

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３６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产销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产销量数据如下：

车型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

累计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

累计

夏利系列

１３２６８ １５７７０ １６２１４３ １５６１４２ １６２２９ ２０５５７ １５８７８７ １５５５０２

威系列

３７９５ ４８８０ ４９９３７ ４０３１４ ４１５６ ４２９２ ５０４７８ ４１３９０

合计

１７０６３ ２０６５０ ２１２０８０ １９６４５６ ２０３８５ ２４８４９ ２０９２６５ １９６８９２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002296

公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56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2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3:30

网络投票时间：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9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3:00－15:00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8

日

15:00

至

2011

年

11

月

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74

号辉煌科技

3414

室。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海鹰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

147,333,824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82.8921%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30,338,541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3.33%

。

3

、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5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6,995,283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9.5621%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单晓蔚女

士列席会议，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指派该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关于收购北京国铁路阳技术有限公司

50.87%

股权的

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47,318,624

股同意，

15,2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的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未违反现行有效之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1-053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任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1

月

9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省水

电集团

"

）通知，本公司董事长黄迪领先生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广东省水电集团董事长、党委

书记、党委委员职务，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关于李奎炎、黄迪领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粤组干【

2011

】

775

号）、《关于李奎炎、黄迪领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粤组干【

2011

】

776

号），

广东省委同意，李奎炎先生担任广东省水电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组织

部《关于李奎炎同志免职的通知》（粤组干【

2011

】

777

号），广东省委同意，李奎炎先生不再担

任广东省水电集团总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1-054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陈森宝先生辞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职工代表监事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组长联席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森宝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书，陈森宝先生个人提出，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组长联席会议同意陈森

宝先生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陈森宝先生在任期内辞职将导致本公司监

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

1/3

，故其辞职申请将在

本公司职工代表组长联席会议选举产生新任职工代表监事、 监事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会主

席后生效，在此之前，陈森宝先生仍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会

主席、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陈森宝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本公司将尽快召开职工代表组长联席会议，选举产生新任职工代表监事，并召开监事会

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会主席。

本公司对陈森宝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职工代表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３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现就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周五）上午

９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星期二）

３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６

、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并参加表决。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资产、业务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收购美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股权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收购捷克

Ｗｅｃｈ

公司股权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

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每日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８

：

３０

—

９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杜坤勇、韩铭扬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７２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９４８１２７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６８９４２２２１

会务事项咨询：联系人：林迎君、严一丹；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９４９９９８－８０６１

四、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若委托人没有对

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

成、反对或弃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资产、业务的议案

２

关于收购美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股权的议案

３

关于收购捷克

Ｗｅｃｈ

公司股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注：

１

、 请在“赞成”、“反对”、“弃权”任何一栏内打“

√

”，其余两栏打“

×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２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资产、业务和相关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风险提示：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资产、业务的议案》、《关于收购美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股权的议案》

和《关于收购捷克

Ｗｅｃｈ

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在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还须取得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

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及欧盟委员会反垄断部门同意后方可交割。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概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与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的破产管理人签署《资产、业务购买协议》和《股份

购买协议》，本公司将通过全资子公司———“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ｂＨ

”新设立的全资

子公司“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ｍ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ｓ

”） ，出资

１

，

８７０

万欧元收购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和

ＩＰ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ｐｌａｓｔ Ｇ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ＩＰＧ

”）的资产和业务，

资产包括生产设备、专利、存货等，实际支付的金额将会根据协议日至交割日期间的存货变化

而调整，公司不承担交割前

Ｓｅｌｌｎｅｒ

的债务。

为保证所收购资产、 业务的完整性，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ｓ

出资

２６０

万欧元收购美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全部股权，同时出资不超过

６００

万欧元（不包含企业现金）收购捷克

Ｗｅｃｈ ＣＨＥＢ

，

ｓｐｏｌ．ｓｒ．ｏ．

，公司（以下简称“

Ｗｅｃｈ

”）全部股权。

２

、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资产、业务的议案》、《关于收购美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股权的议案》和《关于收购捷克

Ｗｅｃｈ

公司股权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重大事项处置权限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须经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和欧盟委员会反垄

断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交割。

本次交易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不使用募集资金。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相关方介绍

１

、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Ｂｅｃｋ

博士，其办公地址位于

１

，

９０４９１ Ｎüｒｎｂｅｒｇ

，依据

德国法律担任处于破产程序中的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ｍｂＨ

（地址位于

Ｎｅｕｅｎｄｅｔｔｅｌｓａｕ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资产的破产管理人。

２

、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Ｅｘｎｅｒ

，其注册地址位于

１

，

９０４９１ Ｎüｒｎｂｅｒｇ

，依据德国法

律担任破产程序中的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地址位于

Ｎｅｕｅｎｄｅｔｔｅｌｓａｕ

，

Ｇｅｒｍａｎｙ

）资产的破产管理人。

３

、

Ｇｅｏｒｇ Ｈｏｒｓｔ Ｏｔｔｏ Ｗｅｂｅｒ

先生，住址：

Ｖｏｎ Ｅｒｌｂｅｃｋ Ｓｔｒａｓｓｅ ４

，

９２６９０ Ｐｒｅｓｓａｔｈ

，德国，持

有

Ｗｅｃｈ

公司

６６％

的股份。

４

、

Ａｌｅｎａ Ｒａｐｐｒｉｃｈｏｖá

女士，住址： ，捷克共和国，

持有

Ｗｅｃｈ

公司

３４％

的股份。

上述交易相关方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概况

（

１

）

Ｓｅｌｌｎ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

， 总部所在地为德国巴伐利亚州

Ｎｅｕｅｎｄｅｔｔｅｌｓａｕ

，成立于

１９４５

年。 该公

司是高档轿车内饰件和功能件方面的行业领先者，特别是天然桃木高档轿车内饰件产品，是

全球第二大供应商。 拥有

２０％

的全球市场份额，与欧洲和北美知名整车厂都建立了长期供货

关系，如宝马、戴姆勒、大众、奥迪、通用、福特等，在多个国家拥有生产制造基地和销售服务中

心，拥有员工

２

，

３００

多人。

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总资产

１．２９

亿欧元，净资产

２

，

０６１

万欧元，。

２０１０

年销

售额近

２．２

亿欧元，其中天然桃木汽车内饰件业务，

２０１０

年销售收入为

１．６

亿欧元。 公司股权

由投资基金

ＥｑｕｉＶｅｓｔ Ⅰ ＫＧ

和

ＥｑｕｉＶｅｓｔ Ⅱ ＫＧ

持有。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主要业务概览

轿车木制和塑料饰件 轿车金属饰件 轿车表面产品

主要产品

座舱、

中央控制台

车门衬里

座舱

中央控制台

车门衬里

仪表板

车门

控制台

方向盘

配套车型

宝马

奔驰戴姆勒

大众

奥迪

福特

丰田

保时捷

奔驰戴姆勒

宝马

２０１０

年总产值

１．６

亿欧元

２

，

２８０

万欧元

１

，

７２０

万欧元

备注

木制饰件的全球占有率大约

为

２０％

（排 名 第 二 ）

为德国主要的整车厂宝马、

戴姆勒和奥迪供货

全球市场排名第三， 主要覆

盖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

与内饰件部门联系较小

的高端供应商，个人汽车

皮革包覆的专业厂商

全球木制内饰件市场份额图

本次收购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和

ＩＰＧ

的资产属于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的核心业务———天然桃木和

塑料汽车内饰件业务，是其木制和塑料饰件事业部的主要部分，它的总产值约为

１１

，

５００

万欧

元。

ＩＰＧ

公司是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提供后注塑件、塑料内饰件，间接为整

车厂供货，该公司年销售则达到

４

，

２００

万欧元。 收购标的关系如下图：

收购标的关系图

（

２

）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所在地位于美国特拉华州，为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全资子公司，主要产

品为木制内饰件，是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北美的主要生产基地。

（

３

）

Ｗｅｃｈ ＣＨＥＢ

，

ｓｐｏｌ．ｓｒ．ｏ．

，其总部机构所在地是

３５０ ０２ Ｃｈｅｂ

，捷克共和国，注册号为

Ｃ．

８７６６

，， 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捷克克朗。 该公司拥有三家工厂和一个总部，合计员工

２８４

名。

主要为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提供胶合板压合服务。

２

、交易综述

（

１

）交易背景

由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前后激进的收购行为，产品报废率和生产成本高企，在获取新订单

时定价策略过于激进，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初累计亏损数额巨大， 导致了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及其子公司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

ＩＰＧ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破产。 尽管进入破产程序，但该公

司日常业务和生产并未被打断。 工厂的产能利用率目前都超过了

１００％

。

因宁波华翔汽车天然桃木内饰件业务发展良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公司曾在破产前与本公

司协商过收购事宜。 破产后，其破产管理人在出售资产时，将本公司列入受让对象名单，宁波

华翔以竞标方式参与本次资产和股权的出售。 公司聘请

ＣＯＭＭＥＲＺＢＡＮＫ

（德国商业银行）作

为并购顾问，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德勤会计事务所）作为财务顾问、

Ｆｒｅｓｈｆｉｅｌｄｓ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作为法

律顾问，对交易标的从业务、财务、法律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尽职调查，对工厂进行了实地参

观考察，就尽职调查中发现的有关问题与该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沟通，并与该公司的破产管理

人和主要客户进行了沟通，达成一致。

（

２

）交易资产的估值和定价

本次交易的资产为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的核心资产， 范围包括两类， 分别为： 破产企业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

ＩＰＧ

公司的资产（机器设备和其他生产设备、专利、库存和原材料等）；未破产

（有偿付能力）子公司的全部股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基于资产出售方提供的数据以及中介

机构尽职调查的结果，本次交易的并购顾问

ＣＯＭＭＥＲＺＢＡＮＫ

（德国商业银行）给出本次交易

评估价格如下：

①

破产企业 （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和

ＩＰＧ

） （单位：百万欧元）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ＩＰＧ

总计

以资产为基础的折扣情况

１８．１ ５．３ ２３．４

以销售划分的价格建议

９．０ ８．０ １７．０

②

非破产企业（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单位：百万欧元）

企业价值 净负债 股权价值

以

Ｅｂｉｔｄａ

倍率法评估的价格

８．１ ５．５ ２．６

③

非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控制企业（

Ｗｅｃｈ

）

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给出企业价值，估值不包括该企业

现金。 （单位：百万欧元）

Ｗｅｃｈ

总计

现金流折现方法

５．１－６．５ ５．１－６．５

本次交易各方参考上述估值，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最终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关于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和

ＩＰＧ

资产买卖协议

１．

出售和购买

１．１

交易结构

１．１．１ＪＯＡＣＨＩＭ ＥＸＮＥＲ

，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资产的破产管理人和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ＢＥＣＫ

博

士，

ＩＰＧ

资产的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卖方”，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Ｓ

以下简称“买方”。

１．２

转让资产

卖方据此向买方出售转让资产，买方据此接受该等转让资产，包括以下资产：

１．２．１

交割日当天公司的所有有形资产，尤其是本协议中所列的有形资产；各方约定，该资

产清单可依据本协议予以更新；

１．２．２

交割日期当天，公司的所有存货，包括：

（

ａ

）法律规定含义范围内的原材料和物资，尤其是本协议所列的原材料和物资；

（

ｂ

）法律规定含义范围内的半成品以及未完成的货物和产品，尤其是本协议所列的半成

品以及未完成的货物和产品；

（

ｃ

）法律规定含义范围内的成品货物和产品，尤其是本协议中所列的成品货物和产品

法律规定含义范围内，交割日当天公司的所有无形资产，包括所有知识产权（例如专利、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商号和商标）、互联网域名以及与发明相关的所有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员工发明的使用权、知识产权的登记权，以及知识产权相关的、包含和产生的所有权利，特别

是依据版权法取得的使用权，以及（在可以转让的范围内）公司的所有版权、属于

Ｓｅｌｌｎｅｒ

、

ＩＰＧ

业务的任何其它权利、所有业务前景和机会。

１．２．３

交割日当天公司的所有专有技术以及全部业务秘密和商业秘密（无论是否包含在知

识产权中）。

１．３

转让的固定资产和转让的存货之变化

１．３．１

各方约定，本协议提到的各个单独的附表不一定全部填写。 公司自交割日开始拥有

的任何资产、签订的任何合同如果属于本协议各附表中未列入的转让资产或合同类别（即转

让资产和转让合同），但是基于其不同的性质属于

Ｓｅｌｌｎｅｒ

和

ＩＰＧ

业务，该等资产或合同也应当

依据本协议予以出售和转让。

１．３．２

为了确定按照本协议第

３．３

条调整购买价格时所适用的依据，各方应当在交割后的

１０

个银行营业日内共同盘点交割日当天转让的存货。

２．

购买价格

２．１

购买价格

２．１．１

关于转让的业务，买方应当向卖方支付的购买价格总额（以下简称“购买价格”）应当

为

１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欧元（大写：一千八百七十万欧元整）。

２．２

购买价格的支付

２．２．１

购买价格应当于交割日支付至卖方银行账户，或者卖方在交割日至少

５

个银行营业

日之前向买方告知的其它银行账户。

２．３

购买价格的调整

２．３．１

除了转让的存货以外，购买价格已经反映了可能的调整和扣除金额。 本协议中所列

的转让的存货之价值属于初定价值。

２．３．２

交割完成后，购买价格应当按照下文规定予以调整，以根据盘点结果与所述初定价

值之间的差异情况，反映转让的存货实际价值的增减。

２．４

付款方式；非净额结算

２．４．１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款项应当以不可撤销、立即可用的欧元资金通过电汇方式予以支

付，不包括任何汇款费用和开支。

３．

转让资产的过户

３．１

有形资产的过户

３．１．１

自交割日开始，在交割条件全部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卖方据此向买方转让和过户所

有转让的有形资产相关的全部合法产权和所有权，买方据此接受此项转让和过户。

交割日当天，交付这些转让的有形资产应当通过交付房屋或分隔（若可行）钥匙的方式实

现物理交付或占有交付。

３．２

无形资产的过户

３．２．１

自交割日开始，在交割条件全部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卖方据此向买方转让和过户卖

方在转让的无形资产中享有的全部权利、产权和权益，买方据此接受此项转让和过户。

３．２．２

买方应当在交割日之后尽快向有关官方登记部门申请办理转让的商标和转让的专

利的转让登记手续。 经买方书面请求，卖方应当提供买方所需的各种文件、声明和必要签字，

以顺利办理该等转让登记手续。 买方应当承担与该等登记手续相关的所有费用。

３．２．３

自交割日开始，卖方据此向买方转让知识产权文件的所有权，买方据此接受此项转

让。

３．３

债务承担

３．３．１

自交割日开始，买方将承担并同意支付、履行和清偿因指定转让合同产生或引起的

所有债务和义务（包括现实、或有、已知或未知的债务和义务），只要该等债务和义务在商业上

与交割日之后的期间相关。

３．３．２

如果因该等承担的债务产生针对卖方的任何索赔，买方应当向卖方给予相应补偿并

确保卖方免受损害。 反之，如果因除外债务产生针对买方的任何索赔，卖方应当向买方给予相

应补偿并确保买方免受损害。

３．３．３

各方同意：关于任何转让合同项下产生的或者与业务相关的任何债务或义务（包括

现实、或有、已知或未知的债务和义务），如果该等债务和义务在交割日之前的期间内产生，或

者在商业上应当分配或归属于交割日之前的期间，买方则不承担该等债务或义务；卖方应当

继续承担该等债务和义务。

４．

员工

４．１

员工的转移

４．１．１

交割日当天公司现有的所有劳动关系将依据法律操作以不变的形式和内容自动转

移至买方，若相关员工对于转移其劳动关系无异议；关于在交割日以后有权延续其劳动关系

的员工，其劳动关系的转移也适用本条规定。

４．１．２

除租赁员工外，关于依据《德国民法典》（

ＢＧＢ

）第

６１３ａ

条转移劳动关系的未列入本

协议的员工，若买方从商业角度无法有效聘用该额外员工，并因此产生相关的责任、义务、费

用和开支（包括税费、法律费用和开支），卖方则应当向买方给予相应的赔偿并确保买方免受

损害；在此情况下，买方应会同卖方采取一切合法措施，以终止相关聘用协议并尽快生效。

５．

前提条件；交割

５．１

交割条件

本协议所述交易事项的完成取决于以下各项前提条件：

５．１．１

购买价格的支付

买方已经按照本协议全部无条件地支付购买价格。

５．１．２

其它批准 ，卖方依据《德国破产法》需要涉及的债权人委员会和其它相关机构已经

批准本协议所述的交易事项。 卖方宣布本协议载明的条件已在签约日之前得到满足。

５．１．３

中国主管部门的批准，买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需要涉及的有关主管部门已经

批准本协议所述的交易事项和

ＩＰＧ

交易。

５．１．４

买方最终与宝马公司签署商务协议。

５．２

解除权

５．２．１

如果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未实施交割，协议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后，可以解

除和终止本协议。

６．

其它规定

６．１

法律适用

除非本协议中另有其它明确约定，本协议以及本协议涉及的所有交易均适用德国实体法

并依据德国实体法进行解释，但不包括维也纳通过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也不包括任

何冲突法规则。

６．２

司法管辖

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纽伦堡高等法院对本协议产生或相关的所有法律争议具有排他性

司法管辖权。

６．３

费用和开支

协议各方应当各自承担因制作、协商和签署本协议而产生的相关费用。 除非本协议中另

有其它明确规定，与本协议相关的或者因本协议涉及的交易事项而产生的公证费、登记费、印

花税、过户税、契税以及控制公司合并主管部门收取的所有费用应当由买方承担。

２

、关于收购美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股权的协议

１．

股份的出售和转让

１．１

出售

在遵守本协议各项条款的前提下，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ＢＥＣＫ

博士，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资产的

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卖方”）据此向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Ｓ

（以下简称“买方”）出售转让股份。

２．

购买价款

２．１

购买价款

关于转让股份，买方应当向卖方支付的购买价款总额应当为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欧元（大写：二

百六十万欧元整）。

２．２

购买价款的支付

２．２．１

一笔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欧元（大写：一百三十万欧元整）的购买价款应当于交割日支付，

或者卖方在交割日至少五（

５

）个银行营业日之前向买方告知的其它银行账户。

２．３

交易税费

２．３．１

购买价款不包含任何交易税费（例如印花税、不动产过户税或其它交易税），买方应

当在购买价款外另行承担任何交易税项（如有）的

７５％

。任何交易税项的其余

２５％

应由卖方承

担。

３．

前提条件；交割

３．１

交割条件

３．１．１

购买价款的支付

买方已经按照本协议全部无条件地支付一笔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欧元（大写：一百三十万欧元

整）的购买价款。

３．１．２

其它批准

卖方依据《德国破产法》需要涉及的债权人委员会或破产法院、或者任何其它主管部门已

经批准本协议所述的交易事项；卖方宣布该条件已在签约日之前得到满足。

３．１．３

中国主管部门的批准

买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需要涉及的有关主管部门已经批准本协议所述的交易事

项。

３．１．４

买方最终与宝马签署商业协议。

３．１．５

与

ＡＤＮＡ

公司和

Ｓ＋Ｈ ＵＳＡ

公司相关的剥离交易已经完成交割

３．２

交割行动

在交割日当天，双方将实施以下各项行动：

３．２．１

买方应当按照本协议向卖方支付一笔金额为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欧元（大写：一百三十万

欧元整）的购买价。

３．３

解除权

３．３．１

如果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未实施交割，协议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后，可以解

除和终止本协议。

４．

双方的其它义务

４．１

交割条件的满足

如果实现任何交割条件需要一方的积极参与或协助，或者一方可能阻止任何交割条件的

实现，该协议方则应当通过其最大合理努力确保交割条件能够尽快实现。

４．２

业务经营

４．２．１

从签约日至交割日的期间内，卖方应当考虑

Ｓｅｌｌｎｅｒ

集团中持续存在的破产程序，指

示公司的管理层按照审慎商人的注意标准开展业务活动，从而确保公司不会在正常业务经营

以外实施任何活动。

５．

其它条款

５．１

适用法律

除非本协议中另有其它明确约定，本协议以及本协议涉及的所有交易均适用德国实体法

并依据德国实体法进行解释，但不包括维也纳通过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为免存疑，本

条规定不适用于受美国特拉华州法律管制的转让股份之实际出售和转让。。

５．２

司法管辖

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纽伦堡高等法院（

Ｌａｎｄｇｅｒｉｃｈｔ

）对本协议产生或相关的所有法律争

议具有排他性司法管辖权。

３

、关于收购捷克

Ｗｅｃｈ

公司股权的协议

§１

股份收购；分红权

１．１

股份收购

Ｇｅｏｒｇ Ｈｏｒｓｔ Ｏｔｔｏ Ｗｅｂｅｒ

先生，

Ａｌｅｎａ Ｒａｐｐｒｉｃｈｏｖá

女士（以下简称“卖方”）根据本合同的

条款将

Ｗｅｃｈ

公司全部股权售予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ｓ

（以下简称“买方”）。

１．２

分红权

此次出售包括所有与股份相关的权益和其他权利，包括自执行日起发生的公司全部利润

及以往经营年度所有未分配利润的认购权。

§２

收购价格

２．１

售价

２．１．１

股份的最终收购价格将根据截止日的结算计算得出，具体为

（

ａ

）

６．０００．０００

，

００

欧元（大写：［陆佰万］ 欧元），（基础收购价格），

（

ｂ

）包括执行当日的现金总额；

（

ｃ

）减去执行当日金融负债总额；

（

ｄ

）减去执行当日周转资金低于最低周转资金的实际金额；

（

ｅ

）减去执行自有资金低于最低自有资金的实际金额；

２．２

售价调整

２．２．１

如售价高于基础收购价格，则买方应根据结算日财务报表和结算日资产核算生效后

的十个银行工作日内将差额按股份收购比例支付给卖方。

２．２．２

如售价低于基础收购价格，则卖方应根据在结算日报表和结算日资产核算生效后十

个银行工作日内将差额支付给买方。

２．３

支付方式

２．３．１

在执行当日，买方应支付基础收购价格的

１００％

，即［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欧元 （大写：

［陆百万］ 欧元） （收购款第

１

期款）给卖方 。

２．３．２

如卖方 在执行日前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向买方书面通知另一银行帐号， 则收购款应

按所通知的帐号支付。

２．４

银行担保

对于支付基础收购价格的主张，为了对此提供保障，在签署日三周内，买方应向卖方提交

一份与基础收购价格的金额相同、由［中国银行，法兰克福

／

美茵河畔支行］提供的银行担保的

原始凭证，并且制作一份影印件作为随附。 卖方有义务在支付了基础收购价格以后，立即将担

保原始凭证归还给买方，做出个方面的声明，并且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保证金能够被批

准。

§３

执行

３．１

执行条件

３．１．１

双方承诺，本协议所述各项期待条件最后一条出现或放弃月份的最后一日，如该日

非银行工作日则在下一个银行工作日或者在双方书面一致同意的另一银行工作日实施本合

同约定的交易，并实施协议所述各项执行行为。 另外，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即绝不会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执行。

３．１．２

双方承诺在以下执行条件全部发生或根据本协议规定有效放弃后予以执行：

（

ａ

）

Ｓｅｌｌｎｅｒ

破产管理人和买方之间的

Ｓｅｌｌｎｅｒ

合同已经有效地执行。

（

ｂ

）

ＩＰＧ

破产管理人和买方之间有关

ＩＰＧ

资产的合同（

ＩＰＧ

合同）已经执行。

（

ｃ

）已获得本合同所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

ｄ

）买方股份收购得到联邦卡特尔局的批准；

§４

结算日财务报表

４．１

结算日财务报表；结算日资产核算

４．１．１

双方承诺，公司，或者目前接受委托，负责编制公司结算报表的

Ｎｅｏｓｔｕｂｎａ

公司自执

行日起立即、最迟不超过于

６０

个银行工作日

（

ａ

）提出公司至执行日的结算日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

ｂ

）提供金融负债、现金、营运资本和自有资本报表；

（

ｃ

）根据核算收购金额。

双方当事人应确保公司负责承担编制结算日核算的费用。 另外，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这

笔费用将不会记入结算日核算当中。

§５

其他事项

５．１

费用和资本转让税

５．１．１

合同每一方均承担自己的与本合同准备、谈判和执行相关的费用，包括其顾问的酬

金、费用和垫付费用。

５．１．２

所有因本合同订立和执行而产生的资本转让税，包括房地产购置税和国内外类似税

费由合同各方承担。 买方将负责承担在签署和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公证和证明费

用。

５．２

适用法律

除非必须适用捷克的法律，否则，本合同将适用德国法律。 联合国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的维也纳公约（

ＣＩＳＧ

）不适用。 双方明确确认股份的所有权转让适用捷克法律。

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１

、行业发展的需要

（

１

）国内外汽车和零部件市场

目前，全球各发达国家的汽车市场已经饱和，长期保持平稳波动趋势。

２００９

年，美国汽车

销量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了

４１％

。 在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汽车销量也在

２００９

年有着不同程度的

下滑。而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汽车销售仍处在高速增长的阶段。相比

２００５

年，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汽车产量增长显著，中国的增长率高达

１５０％

，全球汽车

制造业正逐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与整车制造行业一样，目前主要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大多分布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

达国家，这些大型跨国零部件企业都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掌握大量核心技术，每年的销售

额高达数百亿美元。 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汽车新兴经济体，零部件制造业伴随着整车

制造企业高速发展，但很少有综合实力强大的本土零部件企业。 我国零部件企业数量众多，但

整个零部件市场的成熟度并不高、行业集中度较低，企业兼并重组是我国零部件行业发展的

方向。

（

２

）全球木制内饰件市场

木制或者仿木制材料是轿车内饰的主要材料之一，镶嵌在仪表板、中控板（副仪表板）、变

速杆头、门扶手、方向盘等地方。 根据选用的材料不同，这些内饰件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使用真

正的木制材料镶嵌加工而成，称为木制内饰；另一类使用仿木制材料镶嵌加工而成，称为仿木

制内饰。 高中档轿车配置木制内饰以显示豪华气派，中低档轿车配置仿木制内饰以提高其档

次。

全球木制内饰件市场

２００８

年的销售额大约为

６

亿欧元。

２００９

年由于经济危机导致销售

额显著降低，市场销量在

２０１０

年反弹，并预期将在

２０１１

年实现更大增长。 豪华内饰件生产厂

商的主要客户都是优质、高级和

ＳＵＶ

级的汽车生产商，它们利用内饰件的设计来区分他们和

其他厂商的产品。 由于较高的技术壁垒，优质内饰件的市场是垄断型的，最大的几家厂商占据

了市场份额的

８０％

。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的市场份额大约为

２０％

，在这个市场上位居第二，只有少

数几个竞争对手。 产品为整车厂展示了关键的区别因素，必须持续达到客户的最高质量要求。

从地理角度而言，木制内饰件市场的动态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地区各不相同。 欧洲整车厂

是豪华木制内饰件最重要的客户，从而使欧洲成为优质内饰件的最大市场（大约占整个市场

的

７５％

）。但是这种趋势正在逐渐发生改变。在美国的欧洲汽车品牌需求增加以及客户对待个

性化内饰设计理念的态度增加了美国对于豪华内饰件的需求。 在亚洲，德国的高档车享有盛

誉，因此对于“德国制造”的优质产品的需求也在增加。

国内市场方面，国产豪华轿车全部装配木制内饰件，高档轿车根据客户要求选配木制内

饰件，目前市场上将近一半的高档车选配木制内饰件。 据测算到

２０１５

年配置胡桃木饰件的

豪华、高档轿车将大幅增长，为胡桃木饰件产品提供了很大的市场需求。 据预测未来几年将

保持

２０％

以上的增长，

２０１４

年市场需求将达

１０

亿元以上。 胡桃木饰件虽然属于高档汽车内

饰件、且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但从制造工艺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国内企业成本优势非常

明显，有利于与国际竞争对手争夺国内外市场。

２

、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

（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制订了未来

５

年的发展规划，准备在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的

５

年内， 实

现销售规模，净利润快速增长，跻身国内汽车饰件行业前三名（盈利），在亚洲、美洲、欧洲完成

全球化的战略布局，成为国际化专业汽车零部件公司。

跨国并购对宁波华翔来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通过国际并购获取国外先进技

术，提高企业研发水平和管理能力，利用海外现有的销售渠道和客户资源，完成全球化布局，

以提高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

２

）通过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公司，在全球木制内饰件市场份额中占据第二的位置，

进一步确立了公司核心产品，同时宝马、通用能成为公司重要客户；另一方面通过收购，获得

了木制内饰件生产制造方面核心技术、完成在全球主要市场的生产布局，从而改变了这个细

分行业的竞争局面，使公司在这个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二）存在的风险和对策

１

、企业运营风险：

（

１

）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公司主要产品为天然桃木饰件，而宁波华翔已有多年相同产品的研发

和生产经验，能及时掌握国内外市场最新动态，企业本身的生产工艺、技术流程、成本控制体

系较为成熟，通过一定时间的整合，一定能扭转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亏损局面。 我们将实施“走出

去，引进来”的战略，对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公司进行整合，计划通过加强员工激励，改善其企业支

出结构，转移部分产品到国内生产等措施，提高产品毛利率、达到扭亏为盈的目的。

（

２

）、在收购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之初，宁波华翔就拜访了宝马、大众、戴姆勒、通用等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的所有重要客户，就本次收购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最重要客

户———宝马公司承诺将对收购完成后的新公司在产品价格、业务拓展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上

述因素将有效地保证本次收购取得成功。

２

、市场风险

（

１

）价格风险

考虑到木制内饰产品较高的毛利率，国外生产厂商为巩固已有的市场地位、并进一步扩

大市场份额，可能会采取降价的策略。 国外竞争对手降价，必然会对购并后新公司带来不利影

响，因此，价格风险也是应该考虑的重要风险。

国外劳动力成本较高，而且我国对国外进口的零部件征收关税，如果将劳动力成本占比

较高的产品转移至国内生产，将有效面对主要竞争对手降价的挑战，国内外生产基地整合的

可行性将保证新公司产品的竞争优势。 所以，竞争对手产品价格下降带来的冲击将十分有限。

（

２

）消费者偏好变更的风险

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木制内饰的替代产品也许会产生，这种替代品也许相比木制内饰

来说，在色泽、质感、寿命上更胜一筹。 这种新产品的出现，将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从而使木制

内饰件的需求降低。 这种情况将给公司带来很大的风险。

但是，木制内饰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属于在豪华及高档轿车的重要配置，由于其选料讲

究、做工精细，已成为一种优雅与华贵气质的象征，这种观念在消费者中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

即使有新材料的出现，要想改变消费者对木制内饰的忠诚度，并且能够批量生产，达到一定的

规模以降低成本，最终替代木制内饰，也需要较长的时间。

３

、劳工风险：

本次收购涉及近

８００

名员工，并有相应的工会组织，如处理不好，劳工问题将严重影响并

购后的企业运营。

应对措施：

（

１

）本次收购涉及的近

９００

名员工有相当数量为临时员工（约占

４０％

左右），收购完成后

新公司设立时，尽量少的吸纳正式员工，仍多采用临时工的方式；

（

２

）并购完成后，将部分产品转移到国内生产，经与本次并购出售方协商同意，将尽量减

少德国新公司吸纳的员工人数。

４

、汇率风险

由于收购所需的资金主要为政策性银行长期外币货款， 新公司以欧元作为主要计价货

币，外汇价格变动将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所以存在一定的汇率风险。 公司将使用“远期售

汇”、“货币互换”和“即期外汇买卖”等金融工具降低此类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宁波华翔将进一步确立公司的核心产品，增加核心客户，拥有更加核心的

技术，初步完成全球生产基地的布局，向成为优秀的国际化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目标迈出坚实

的一步。

通过对收购资产和现有的木制内饰件业务的整合，我们将在保持现有全球市场份额的基

础上，通过自身的努力，向行业龙头发起挑战。

公司坚持一贯的稳健风格，本次收购所需资金（包括收购完成后的投入）约占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净资产（未经审计）

１０％

左右，其中

７０％

将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长期政策性

贷款解决。截止三季度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２６．３６％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资金的影响不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於树立、李旦生、张立人针对本次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成为国际化优秀汽车零部件公司是宁波华翔既定的战略目标，通过本次收购，公司获得

了相关产品的核心技术，初步完成全球生产基地的布局，为进一步确立核心产品，拥有更多核

心客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跨国收购是一项复杂的交易，面对各种风险，宁波华翔已经落实了各种应对措施，如标的

选择是自己较为熟悉的木制饰件行业，收购前聘请国际一流中介机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尽职

调查，与购并企业的主要客户进行充分沟通，取得他们的支持等。 这些举措将有力地保证本次

交易取得成功。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公司章程》

和公司《重大事项处置权限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我们同意本次交易。

七、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意见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宁波华翔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审

阅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资产、业务的议案》、《关于收购美

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股权的议案》、和《关于收购捷克

Ｗｅｃｈ

公司股权的议案》的会议资料，并

对有关情况进行核查。

经核查，东莞证券认为：审议本次收购的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本次收购尚须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备查文件

１

、宁波华翔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专项意见。

３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１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邮件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宁波万

豪酒店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晓峰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

逐项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资产、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

１

，

８７０

万欧元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和

ＩＰ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ｐｌａｓｔ ＧｍｂＨ

（以下简

称“

ＩＰＧ

”）的资产和业务，资产包括生产设备、专利、存货等，实际支付的金额将会根据协议日

至交割日期间的存货变化而调整。

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为本次交易的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

ＩＰＧ

和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的母公司， 主要从事高档轿车用内饰件相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其

真木内饰件业务为该领域全球第二大供应商，其主要客户为宝马、大众、奥迪、通用和奔驰。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申请破产，依据德国法律，经与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破产管理人

多次谈判，并经其相关债权人委员会同意，宁波华翔出资收购其真木饰件相关资产和业务，即

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和

ＩＰＧ

的资产和业务。

会议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ｂＨ

” 全资设立“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ｍ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ｓ

”）作为本次交易的实施

主体。

本次交易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不使用募集资金。

会议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董事会将对此项议案作单独公告。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美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股权的议案》

为保证收购完成后市场的完整性，作为本次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交易的组成部分，同意出

资

２６０

万欧元收购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负责北美真木饰件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的全部股权。

会议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捷克

Ｗｅｃｈ

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保证收购完成后产品生产工艺的完整性， 作为本次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交易的组成部

分，同意收购

Ｓｅｌｌｎｅｒ ＧｍｂＨ

的重要供应商———捷克

Ｗｅｃｈ ＣＨＥＢ

，

ｓｐｏｌ．ｓｒ．ｏ．

，全部股权。

由于与该公司股东的交易谈判还在进行中，本次会议授权公司经营层在股权交易价格不

超过（含）

６００

万欧元（不含企业原有现金）的前提下，完成该项交易。

会议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ｓ

提供支付交易款提供担保》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ｓ

是公司为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新设的全资项目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欧

元，截止目前零负债。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会议同意公司为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ｓ

支付交易款

项提供全额担保。 为完成收购捷克

Ｗｅｃｈ

公司，会议同意公司为中国银行向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ｓ

出具

金额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欧元银行保函进行全额担保。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点在象山西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于收购德国

ＳＥＬＬＮＥＲ

资产、业务及相关公司股权的议案”，会议事项

详见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６

、审议通过修订后《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依据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甬证监发［

２０１１

］

１４４

号通知的要求，公司对照《证券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

定》修订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修订后全文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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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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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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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四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招商银行为嘉实周期优选股票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签署的

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招商银行自

2011

年

11

月

10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周期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联系人：邓炯鹏

联系电话：（

0755

）

83198888

传真：（

0755

）

83195050

客服电话：

95555

网址：

www.cmbchina.com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网址：

www.jsfund.cn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

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797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

2011-040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以书面

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2011

年

11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

到董事

9

人，

5

名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黄建民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认真审议研究，与会董事一致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设立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坦桑尼亚分公司的议案》

为拓展公司海外业务的需要， 公司拟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设立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坦桑尼亚分公司。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设立中国武夷

(

坦桑尼亚

)

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拓展公司海外业务的需要，公司拟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投资设立中国武夷

(

坦桑尼亚

)

有限公司。 拟设立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公司持股

99%

，中国武夷

(

肯尼亚

)

有限公司持股

1%

，从事各类建筑工程承包等业务，投资双方均以现金出资。 中国武夷

(

肯尼亚

)

有限公司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